
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相关审议事

项的独立意见 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《上市公司独立

董事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

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——交易与关联交易》、

公司《章程》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的规定，我们作为晋

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从

保护公司和全体股东整体利益的原则出发，基于独立判断，

认真审议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的议案及相关资

料，对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公司（含子公司）向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

请办理总额为人民币 80,000 万元以内的授信业务的独立意

见 

公司向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授信属于公司日常

经营需要，有利于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及时获得经营资金，提

高资金利用效率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会影响公

司的独立性。本事项的审议、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

公司《章程》的规定，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，不存在损害公

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因此，我们同意公司（含子公司）

向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办理总额为人民币 80,000 万

元以内的授信业务的议案。 

二、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向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授

信业务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



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向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办

理的总额为人民币 80,000 万元以内的授信业务提供担保是

根据子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确定的，履行程序合

法合规，体现了诚信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

及中小投资者权益的情形。因此，我们同意公司为子公司申

请授信业务提供担保。 

三、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独立意

见 

公司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，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、

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自有资金安全的前提下，

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，有利于提高公司自有

资金使用效率，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。该事项决策程序合法

合规，公司董事会制定并履行相关内控措施和制度，资金安

全能够得到保障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因此，我们

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。 

四、关于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

1、本次提名人的提名资格、提名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

和公司《章程》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 

2、经审阅各董事候选人的履历，本次提名的董事候选

人符合上市公司董事、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，具备履行

董事、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，候选人的教育背景、

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董事、独立董事的职责要求。 

3、提名董事候选人的审议、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

法规和公司《章程》的规定。 



综上，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名杨万林、刘铁、张国平、

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，同意提名姚小民、

刘维、张鸿儒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，并将提

名董事候选人的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

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签署页） 

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（姚小民） 

                  （李  刚） 

                  （张鸿儒） 

 

 

2022 年 3 月 7日 


